
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瑞阳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瑞阳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确认 RB0026 注射液项目资产市场价值评估结果的议案》 

经审议，我们认为坤信国际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信评估”）具

备资产评估专业资质，评估过程独立、公正。评估报告（坤信评报字[2025]第 005 号）

截至评估基准日（2024 年 9 月 30 日）采用收益法评估，未发现评估方法或参数存在

重大偏差，评估结果公允反映了 RB0026 注射液项目资产市场价值，为资产转让定价

提供了科学依据。 

本次评估服务的聘任及《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的签署已履行审议程序，关联董事

已回避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符合《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此项

议案，并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于同意 RB0026 注射液项目资产转让的议案》 

经审议，我们认为本次转让 RB0026 注射液创新药、临床批件、临床试验 I 期及

临床试验 II 期试验结果、临床试验 III 期试验申请及相关国际国内专利等（以下统称

“RB0026 注射液项目”）相关资产的决策，是公司基于自身财务情况，以及 RB0026

注射液项目后续临床、上市存在不确定性。在全面评估市场环境、市场风险及公司战

略发展方向后，为了优化资源配置，规避潜在风险作出的合理决定。议案中详细阐述

了资产转让的原因以及具体的转让方案，且交易价格以坤信国际资产评估集团有限

公司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保了交易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次转让 RB0026 注射液项目资产的议案是合理、可行的，

实施本次 RB0026 注射液项目资产转让的原因具有合理性。董事会关于转让 RB0026



注射液项目资产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此项议案，并同意

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 RB0026 注射液项目资产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 

经审议，我们认为本次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 RB0026 注射液项目资产转让相关事

宜，是为确保 RB0026 注射液项目资产转让事项顺利实施，提高工作效率的必要安排。

董事会关于提请授权管理层办理本次 RB0026 注射液项目资产转让议案的审议、决策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合

法权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此项议案，并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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